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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 懲 

建議人 
 生輔組長  

學 務 

主 任 
 校長 

 

導 師  訓育組長  

◎填寫注意事項：【獎懲代碼由學務處填寫】 

※獎懲事由請依據獎懲要點內容填寫，並註明獎懲依據條款，如須說明請用括弧（）敘明。 

※請老師務必填寫依據條款，如未註明或與事由不符者，予以退件。【學校網頁可查詢】 

※大功及大過以上，請直接填寫於獎懲種類欄即可，核判權責為校長，並經獎懲委員會議通過。 

□獎懲依據未填寫   退件原因：  □獎懲依據與事由不符 


